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 

定期现场检查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同洲电子 

保荐代表人姓名：管建 联系电话：0755-88286860 

保荐代表人姓名：李合斌 联系电话：0755-88285425 

现场检查人员姓名：管建、李合斌、陈刚 

现场检查对应期间：2016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6月 30日 

现场检查时间：2016年 7月 25 日、8月 16日 

一、现场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意见 

（一）公司治理 是 否 不适用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条所列）： 

1.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是否完备、合规 √   

2.公司章程和三会规则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   

3.三会会议记录是否完整，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及会议内

容等要件是否齐备，会议资料是否保存完整 
√   

4.三会会议决议是否由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签名确认 √   

5.公司董监高是否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相关业务规则履行职责 
√   

6.公司董监高如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   

7.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如发生变化，是否履行了相

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8.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是否独立 √   

9.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不存在同业竞争 √   

（二）内部控制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条所列）： 

1.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

（如适用） 
√   

2.是否在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

审计部门（如适用） 
  √ 

3.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规（如适用） √   

4.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 √   



部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等（如适用） 

5.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

作进度、质量及发现的重大问题等（如适用） 
√   

6.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部

审计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

（如适用） 

√   

7.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

况进行一次审计（如适用） 
√   

8.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二个月内向审计

委员会提交次一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如适用） 
√   

9.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二个月内向审计

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如适用） 
√   

10.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年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一次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如适用） 
√   

11.从事风险投资、委托理财、套期保值业务等事项是否建立

了完备、合规的内控制度 
  √ 

（三）信息披露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条所列）： 

1.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   

2.公司已披露的内容是否完整 √   

3.公司已披露事项是否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取得重要进展 √   

4.是否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5.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保密情况等是否符合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6.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是否及时在本所互动易网站刊载   √ 

（四）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条所列）： 

1.是否建立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直接或

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的制度 
√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是否不存在直接或者间

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的情形 
√   

3.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   

4.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   

5.是否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   

6.对外担保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7.被担保方是否不存在财务状况恶化、到期不清偿被担保债

务等情形 
√   



8.被担保债务到期后如继续提供担保，是否重新履行了相应

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   

（五）募集资金使用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条所列）： 

1.是否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是否有效执行 √   

3.募集资金是否不存在第三方占用或违规进行委托理财等情

形 
√   

4.是否不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置换预先投入、改变实施地点等情形 
√   

5.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

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者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

者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司是否未在承诺期间进行风险投资 

  √ 

6.募集资金使用与已披露情况是否一致，项目进度、投资效

益是否与招股说明书等相符 
 √  

7.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风险 √   

（六）业绩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条所列）： 

1.业绩是否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 √   

2.业绩大幅波动是否存在合理解释 √   

3.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公司业绩是否不存在明显异常  √  

（七）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条所列）： 

1.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2.公司股东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八）其他重要事项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条所列）： 

1.是否完全执行了现金分红制度，并如实披露 √   

2.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合法合规，并如实披露   √ 

3.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及合理原因 √   

4.重大投资或者重大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

者风险 
√   

5.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6.前期监管机构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否已按相

关要求予以整改 
√   

二、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及说明 

 



1、募集资金使用问题： 

2016 年上半年，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现营业利润-480.16

万元，未达到预计收益，主要原因是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双向网改工作和网络平台

建设暂时不及预期，故暂时不能规模化进行 OTT增值业务运营。 

申万宏源证券保荐代表人与公司就募投项目进展以及募集资金使用问题进行了

多次沟通，公司也就 DVB+OTT业务推进专门召开了研讨会。 

2、公司实际控制人股权仲裁及转让问题： 

公司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明先生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接

近警戒线，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月12日开市起停牌。 

2016年4月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明先生发来的（2016）深仲

裁字第557号《深圳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权仲裁及转让问题，

相关情况公司已公告。 

作为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保荐代表人就公司实际控制人股权仲裁

及转让问题与公司保持了持续沟通，督促公司主动与监管部门沟通，做好信息披露，

按监管部门要求对问询函中与保荐机构有关的问题作了专项核查，出具了专项核查

意见。 

3、业绩问题：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2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46.09%；综

合毛利率为 22.88%，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8.77 个百分点；公司实现净利润-6,787.83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691.42%。公司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2016 年上半年公司

资金紧张导致供货不及时以致海外和国内广电运营商机顶盒订单减少交付，同时机

顶盒市场竞争激烈，售价下调，毛利率降低。 

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争取及时交付更多订单，避免经营业绩继续大幅下滑。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

督导之 2016年半年度定期现场检查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管  建 

 

 

 

                                                     年    月    日 

                         李合斌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加盖公章） 

 

 

 




